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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世界中的儿童行为表现概念及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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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为表现是教育实践中的常见用语。教育实践者通常是在规范和实证的立场来使用这一概念，由

此使得概念的使用者往往将儿童与其行为、儿童与概念的使用者切割开来，造成教育者在实践中的目中无

人。对表现概念的意涵重释，特别是不同学科关于表现概念的界定，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发现行为表现概念所

内含的意义世界，从而启发一种关于行为表现的新的教育哲学，即儿童的行为即是儿童的表现，是儿童精神

世界和意义世界借助行为的外显化。儿童借助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是在特定情境中与教育者共同建构

的结果。意义世界中的儿童行为表现概念意味着，教育实践并非单纯实践性的，它同时也是理论性的。教育

实践的理论性主要体现为教育者必须要对儿童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作出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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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理论和实践经常讨论儿童的行为表现问

题。然而，实证主义的思维范式，使得人们在探

讨及处理这一问题时，关注更多的是儿童的 “行
为”及其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而于 “表现”的应

有之义 置 之 不 理。这 种 对 待 儿 童 行 为 表 现 的 立

场，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教育据以展开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教育实践来说，至关重要的

下列问题往往被无视：行为表现意味着什么？特

定情境中的儿童行为又在表现什么？对此问题的

忽略，给教育实践带来许多的问题。因此，从表

现论出发对 “行为表现”进行意义阐释，将有助

于教师理解儿童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从而有

助于教育实践的理性重构。

一、儿童行为表现概念的常识性理解

及反思

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关于行为表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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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两种理解。
一是从规范世界的立场出发来理解行为表现

概念。在日常的交流与对话中，教育者使用 “行
为表现”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儿童在特定的教育

情境及相应的环境下，儿童的言行及其与学校规

范要求的一致性关系。在特定的教育场景中，特

别是在儿童群体场合，例如在课堂教学场合，或

者在某些教育场合，每个儿童都会有其独特的言

和行，这种特定场合下的个体言行，是行为表现

这个概念的首要的含义。从规范世界的立场来理

解行为表现概念，意味着教育者总是将行为与外

部规范世界相联系，并从外部规范世界出发来评

判行为，其 结 果 是，行 为 表 现 成 为 “行 为—规

范”意义上的概念，即行为与规范是否相符的判

断。当儿童在特定的场景中的言行与学校规范相

一致性时，教育者通 常 会 作 出 “行 为 表 现 良 好”
之类的判断；相反，如果儿童的言行与特定场合

的规范性要求不相一致，则类似的言行就会被视

为 “行为表现不良”。“行为表现”概念的这种理

解，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

于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与行为者内心世界无

关，而更多是行为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行为与外

部规范性世界的紧密联系。“表现”所显示的是

教师作为观察者和评判者对于行为的一种判断，
意味着 “表现”对于规范性要求的从属性。表现

在这里并不显示行为的内在方面，而是显示行为

的外在方面，具有较为强烈的评判意义，注重行

为的外在规范化而忽略了行为表现的内在外在化

意味，突出了行为的规范性而忽略了行为的意向

性。行为表现概念的外在规范化理解，往往使教

育者把行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儿童作为

出发点。站在教育管理的立场看，儿童的行为表

现当然会面临规范性要求问题，但如果从人文学

科视野的教育学立场来看，则这个概念的最根本

的意义并非是它的规范性要求，恰恰是行为者通

过行为而表达出来的意向性。而行为的意向性并

非是根据外在的准则可以确定的问题。它要求教

育者把儿童的行为看作是儿童自我显现的中介，
教育者据 此 对 儿 童 的 行 为 表 现 “作 出 解 释 性 理

解”［１］２而非评价性判断。
二是从客观世界、从事物的因果关系出发来

实证性地理解儿童的行为表现这个概念。对行为

表现的这种理解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它

突出行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关注行为与

刺激的关系，而不太关注行为与行为者意义世界

的不可分割性和关联性。其结果是，儿童的行为

表现就成为 “行为—事物”意义上的概念。亦如

规范性的理解儿童行为表现概念一样，教育者同

样不能准确地理解行为之整体；而对行为整体的

理解，就是对特定情境中的儿童的理 解。的 确，
外部世界当然会对行为产生影响，然而这种影响

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或

意义世界产生作用。外部世界制约着人的意识、
观念、思想、意图等等的形成，而当个体一旦形

成特定的意识、观念、思想、意图时，这些属于

人们的精神世界或意义世界的东西就会激发出相

应的行为。换言之，儿童所遭遇到的外部事件只

有成为儿童真正意义上的心理事件，才会对儿童

的行为发挥作用，就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那

个客体对你而言是普通客体，对我而言却成了力

比多投入 （ｌｉｂｉｄｉ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的焦点”［２］２６－２７。
因此，瓦郎斯特别强调，“除非我们求助于不再

相信行为－事物 （ｃｏｍｐｏｒｔｍｅｎｔ－ｃｈｏｓｅ）的假说、
而 是 纯 粹 精 神 的 行 为 － 表 现 （ｃｏｍｐｏｒ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的假说的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

成功地获得关于这一行为的完整的观点。”［３］１２然

而，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关于行为的完整的观

点，往往并没有引起教育者的关注。
当教育者在日常的生活中遭遇特定情境中的

儿童行为时，当教育者判断儿童的行为与规范不

相符合的时候，教育者就会探寻行为发生的因果

关系，然而这种探寻也只是经验化的或常识性的

解释行为发生的原因，确立行为与特定的已经发

生的某个外部事件的关联性。因此，对儿童行为

表现概念的因果性理解与规范性理解，虽一则基

于因果 （事实），一则基于规范 （价值），但它们

密切相关，且拥有相同的前提。
第一，它们都将行为与行为者相分离，只是

看到了行为，却没 有 看 到 行 为 的 主 体———儿 童。
行为表现 概 念 的 规 范 论 者 从 规 范 的 立 场 来 看 行

为。它无视行为与行为者的不可分离性，而只看

到行为与规范的关系。行为表现的事物论者只是

看到了外部世界与儿童行为的机械的因果关系，
却没有意识到行为者的精神世界与行为的意义关

系；看到了刺激与反应，而没有看到，即便是纯

粹的客观刺激，也是行为者赋予客观刺激以意义

的结果。如梅洛－庞蒂所论述的那样，“反射不

是客观刺激的结果，而是转向客观刺激，给予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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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刺激一种意义，客观刺激不是逐个地和作为物

理因素 获 得 意 义 的，而 是 把 它 当 作 情 境 获 得

的。”［４］１１３对行 为 表 现 的 日 常 理 解 所 带 来 的 结 果

是，教育者将儿童的行为设定为教育实践的出发

点，没有意识到，儿童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即儿

童肢体的连续动作，隐含在其中并发挥支配作用

的，恰恰是儿童内在的意识世界、观念世界、精

神世界或意义世界。无论行为是否符合外在的规

范，或受到外部事件怎样的影响，行为总是受控

于行为者。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人是教育的

对象。然而在 现 实 的 教 育 实 践 中， “具 体 的 人”
在教育中退隐，行为则成为出场者，成为教育的

对象。
第二，当教育者从规范的立场和事物的立场

来 “看”儿童的行为表现时，教育者已经将自己

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从儿童的意义世界中清除出

去，使自己成为一个单纯的旁观者，从而将教育

者自己与儿童切割开来。这就是说，儿童的行为

表现与己无关，教育者亦没有参与儿童由行为表

现出来的意义建构。然而，这样的立场是与事实

不相符合的。当教育者出现在儿童的面前，并对

儿童实施一系列的教育行为时，教育者就已经进

入了儿童的世界，并参与儿童对其意义世界的建

构。换言之，儿童在教育中是将教育者视为其行

为情境的构成，并且是最为重要的情境内容。无

论教育者怎样看待儿童的行为表现，儿童的行为

表现都是基于对教育者行为之意义理解的反应。
“一个孩子在思考前只知觉，他将其幻想放入事

物中，将其思想放入他人之中，和事物、和他人

一起 构 成 尚 分 不 清 各 自 视 角 的 共 同 生 活 整

体。”［５］２２教育者置身于儿童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

界，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这个事实 意 味 着，
教育者与儿童之间不是 “我—它”关系，而是切

实存在的 “我—你”关系，教育者始终是与儿童

行为纠缠在一起。

二、非常识性的表现概念及其意涵

“表现”一词广泛用于哲 学、美 学、政 治 学

以及历史学等学科，从而形成一种表现论视域。
尽管在不同的学科中，表现所表达的意思各不相

同，即便在同一门学科中，人们对表现的意义亦

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同学科关于表现的不同理解

以及隐含在其中的共同规定，则为教育哲学关于

儿童行为表现概念的意涵阐释提供了的内核。
哲学上，“表现”一词涉及本体论、认识论

和实践论。德勒兹认为，表现概念具有三个方面

的意涵，即普遍存有、特定认知以及具 体 行 动。
从普遍存有来看，表现即本质的对象化或本质的

显现，是本质的展开，即一展现自身于多 （实体

以其包含的属性彰显自己，属性以其所包含的样

态彰显自身）；或者是个物涉入统一性之中，统

一性刻印于、内在于彰显其自身之诸个物。表现

总是以其具体和多样来使事物之本质、属性等显

现于外，并 为 人 们 所 把 握 和 认 识。从 特 定 认 知

（认 识 论）来 看，表 现 即 事 物 本 性 的 观 念 显 现，
观念表现了 “对象的本质、本性，以及完善性”，
知 识 则 是 “外 在 对 象 在 心 灵 中 的 反 映 与 表

现”。［６］３从个体行动来看，表现的个体行动意涵，
将个体视为 “身心组合体的个人”。［６］３３８ “表现处

在个人的核心，既在他的心灵，也在他 的 身 体，
既在他 的 激 情，也 在 他 的 行 动。”［６］３３９其 中，最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表现的具体行动的内涵。表

现不只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在的心灵。德勒兹

试图以此来解释由表现而展开的 “非因果对应的

世界”。这就是说，对于行动中的个体 而 言，一

侧是身体的，另一侧是精神的，它们各自不受另

一系列之事件的影响，借助表现的心灵意涵，行

为的非因果的对应关系得到了确立。
在语言哲学中，表现并非借助某种形态而使

某种实体或属性显现出来，而是涉及行为者的行

为意向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诸方面。哈贝马斯在分

析语言的表达意义时就指出：“语言表达的意义

与 （ａ）语言表达的意图，（ｂ）语言表达的内容，
及 （ｃ）其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之间存 在 着

三重关系。”［７］６５概言之，语言具有表达某个言语

者的意图 （或经历）、表 现 事 态 （或 言 语 者 在 世

界中所遇到的事物）、确立言语者与接受者之间

的关系等意义功能。根据上文的分析，行为也是

一种表达，然而行为的表达与单纯语言的表达并

不完全一样。行为所要表现的，要远多于言语的

表达。个体通过行为所表达而显现的，包含行为

者的意图———就这一点而言它和语言的表达是相

同的；同时行为也是个体自我的显现，而在自我

的显现中，它还反映出行为者与其所生存环境之

间的关系。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行为表现概念的

基本内涵，同时也构成了教育者对儿童行为表现

解释性理解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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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学中，表现的概念主要与艺术的表达有

关。尽管人 们 对 于 有 关 艺 术 的 表 现 有 不 同 的 解

释，但也是将艺术的表现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相

联系。例如，克罗齐与梅洛－庞蒂对表现的理解

就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克罗齐来说，表现是个体

心灵的外化，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表现即是个体

的直觉借助赋形而实现。由此，美学意义上的表

现便成 为 单 向 传 达。然 而，对 于 梅 洛－庞 蒂 来

说，表现则是主客双方共同创造的结果。梅洛－
庞蒂指出，“一个可见者开始去看，变成这一个

自为的、看所有事物意义上的可见者；在 这 里，
感觉者与被感觉者的不可分割持续着，就如同晶

体中的母液那样。”［８］３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

样一种主张，即身体的行动成为一种表现，而表

现的意义则来自于理解，而这个理解者必定是他

者。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学关于表现至少存在

着主客关系的不同理解。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历史的表现则是退隐者

的重 现。例 如，安 克 斯 密 特 认 为， “‘表 现’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词根可以 让 我 们 接 近 其 本 体

论属性：我们通过展示某一不在场者的替代物令

其 ‘再度呈 现’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原 本 的 事 物 不 在

了，或者为我们所无法触及，另外之物被给出代

替它。”［９］１１由此，表现即退隐物的再现 化。历 史

学意义上的表现不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表现。对

于政治学来说，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则被

视为同时到场的关系，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不可分

割，被表现者在表现中出场［１０］１７，表现即被表现

者的在 场 化。或 者 如 阿 伦 特 所 说 的 那 样，人 们

“在言行 中 的 自 我 显 现”［１１］１７８，以 “表 明 他 们 是

谁、积极地展开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

世界中”［１１］１８２。不仅如此，言行中的自我显现还

意味着他在他人面前，为他人所见、所闻，从而

使得政治人物获得了最广泛的公共性。对于政治

人物而言，正是在公共场域中的表现 “构成了存

在”［１１］３８。
尽管不同学科对表现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它

们都共有一个前提，表现即显现，即某种隐含的

或不在场的东西显现出来。所不同之处在于，哲

学把表现看作是本质或意图的显现，美学把表现

看作是心灵的显现，历史学把表现看作是退隐者

的显现，政治学把表现看作是政治人物在公共场

合的公开展现。尽管表现所显现的对象在不同的

学科那里存在着差异，但表现所具有的显现的意

义，则使我们能够看到表现的最本质性的规定。
同时，表现也绝非是主体的单方面的显现，而必

定依赖一个在场者。表现亦总是对某个特定存在

者的显现。正是因为在场者的存在，表现所显现

的隐含的对象之意义才为人们所理解。
当教育哲学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儿童的行为表

现时，行 为 及 其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东 西，便 应 成 为

“看”之所在。而其真 正 的 要 求 则 是 教 育 者 与 儿

童行为的相互理解关系，即教育者必须要能够看

到儿童通过肢体动作而显现出来内隐的意向性，
从而理解儿童个体内在世界的外在化。行为即表

现。无论是身体行为还是言语行为，都是在借助

身体的活动和言说活动来使自身内心世界得以外

显。任何一种行为，无论是合乎规范的行为还是

违反规范的行为，都是儿童的意义世界在生活世

界的显现，都是儿童意识世界通过行为而实现的

外显。就其最根本的含义而言，“表现”一词所

表达的，正是行为者与行为、行为者与环境 （教
育者与客 观 世 界 一 起 建 构 起 儿 童 成 长 的 环 境）、
行为者的行为和意图的相互关系。

三、作为儿童意义世界外显中介的行

为表现

行为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外在显现出

来的可观察的身体姿势活动、言语以及内隐的思

想、意识、情感、体验等不可直接观察的主观成

分。格拉瑟用 “总合行为”的概念来表达整体的

行为概念。对于格拉瑟来说，“总合行为”包含

更多的内容，涉及行动、思想、感觉和生理四个

方面的要 素。［１２］５２广 义 的 行 为 概 念，包 括 外 在 和

内在两个方面。对于格拉瑟来说，行为的生理变

化，既可 以 是 外 在 的，如 局 促 不 安 而 导 致 的 脸

红，也可以是内在的，如心跳速度加快，还可能

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但是，就人们在对行为

使用的最一般意义上，通常并不包含生理上的反

应，而 是 将 生 理 上 的 反 应 当 作 行 为 之 “表 现”。
而在最为狭窄的意义上，它主要是指人们的身体

行为和言语行为。身体行为是指身体受内在意识

的支配而表现出来的肢体的活动、身体的姿势以

及它对外部世界的趋向或回避的状态。任何身体

的行为都是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因而总是会

在个体与环境之间形成独特的辩证关系。而身体

行为的内在意义正是在个体的身体姿势指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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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 中 显 现 出 来，从 而 对 于 儿 童 个 体 行 为 来

说，行为首先具有表现性意义。
行为的表现性意义具有双重意涵，即表现的

行为和行为的表现。前者侧重于行为，后者侧重

于表现。表现的行为，通常是可观察的身体姿势

和言语行为；行为的表现则是不可观察到的，需

要通过理解而加以说明的个体内在主观的构成，
诸如情感、体验、思想、意识、观念、立场、判

断、评价，等等。“行为表现”所具有的双重意

涵意味 着， “行 为—规 范”以 及 “行 为—事 物”
的立场必须为 “行为—表现”的立场所取代。行

为即表现或者 “行为—表现”，本质上是 儿 童 借

助于行 为 来 表 达 自 己 的 内 在 意 识、观 念、意 图

等。日常理 解 的 行 为 表 现 的 规 范 性 和 因 果 性 意

涵，使得 “行为即表现”的意义被湮 没、遮 蔽。
“行为—表现”所表达的，并非是第三人 称 上 的

对行为的评价，而是突出行为的意向性。在一般

的意义上，我们把行为要表现的意向性称之为行

为的意义。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具有某种意义，
而行为所表现的，正是需要通过理解才能把握的

意义。梅洛－庞蒂指出，“任何生命活动都具有

一种意义，它们在科学本身中不能被定义为某些

外在的过程的总和，而应被定义为某些理想的统

一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展开。”［１３］２３９

首先，行为是意图的表现。有意识的行为总

是在表现着行为者的某种意图。即使身体行为的

意图难以断定，我们也可以根据行为情境、行为

者的生活史以及观察者的生活经验，来理解儿童

行为的意图。儿童行为的意图涉及儿童的内心世

界，它包 含 丰 富 的 内 容———观 念、情 感、思 想、
体验等。它们通常总是借助于行为而显现出来。
在这里，表现是使行为者内在外在化的环节，行

为也因此而成为内在外在化的符号。由此，行为

就不仅仅与外世界的规范性要求相联系，同时也

与行为者精神世界或意义世界相联系。嵌入于身

体内部最隐秘深处的意识通过身体行为和言语行

为而显现于外。行为是可见的，而意图则不可见

的，只有通过理解才能够把握。值得注 意 的 是，
行为所表达的意图，在身体行为和言语行为之间

是有一定差异的。哈贝马斯根据行为意图的可断

定性，对 两 者 作 出 了 明 确 的 区 分。哈 贝 马 斯 指

出， “狭 义 上 的 行 为，比 如 简 单 的 非 言 语 行 为，
在我看来是一种目的行为，借助这种行为，行为

者进入世界，目的是要通过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手

段实现预定的目标。而所谓言语表达行为，我认

为言说者就是用它来和其他人就世界中的事物达

成共识的。”［７］５３－５４就 身 体 行 为 而 言 （哈 贝 马 斯 称

之为 “目 的 行 为”或 “简 单 的 非 言 语 行 为”），
尽管它和言语行为存在目的上的差异，但其中所

表现的意图则并无二致。
其次，行为体现了行为者与客观环境的意义

建构关系。儿童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总是反映着

儿童与环境的某种意义关系，而非机械的因果关

系。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儿童意义世界，是儿童与

行为对象相互建构的结果。由此，儿童在环境与

自我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在完成主客体相互接纳

的同时，实现儿童自我人格的形塑。行为对于儿

童与环境的意义关系之建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中介。无视行为的意义关系的建构性，教育者就

会面临儿童行为对意义关系建构的破坏性问题。
也就是说，虽然儿童个体有可能通过其自我探索

的行为来建构其与环境的意义关系，但这种意义

关系的建构却是以秩序的破坏为代价，由此形成

一种类型化的行为，即问题行为 （这个问题行为

暂不讨论）。行为是儿童通过其独特的行为对所

处的环境意义关系的表现，而非单纯的对客观环

境作出特定反应。借助于行为，儿童与环境之间

产生的意义关系，是儿童对环境所呈现的各种事

物进行识别，从而使儿童自我与环境之间达到某

种程度的平衡。对于儿童来说，特定环境中的行

为表现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自我内在世界平衡

外部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活动。无论是合乎规范的

行为还 是 违 反 规 范 的 行 为，都 是 意 义 关 系 的

建构。
再次，行为也是儿童的自我显现。对于儿童

来说，行 为 即 是 表 现，即 是 自 我 的 一 种 显 现 方

式。行为虽然总是呈现出片断化的特征，然而行

为借以表现的，则是完整的个体，是自我的片断

化的显现。合乎规范的行为表现是对自我的一种

肯定的显现，而不合乎规范的行为则是儿童自我

的一种否定的显现。吉登斯说：“成其为人，就

是指总是依据某种描述去确知自身当下的行为及

其原因。”［１４］３９这是说，对人的当下行为的认识是

依据对人的描述而实现的。这个道理反过来也成

立，即对人的当下行为的确知也是认识人的基本

前提。儿童的自我与其当下行为是不可分割的。
正是在行为中，儿童的自我才得以真正地显示出

来。认识儿童的自我，依赖于对儿童当下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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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与理解。通过儿童的行为以及儿童对行为的

描述，教育者能够形成关于 “这个儿童”的准确

认知，为针对 “这个儿童”选择相应的教育策略

奠定了基础。
行为意图、行为中儿童与环境的意义关系以

及通过行为而显现的儿童自我，三者并不是孤立

的或分割的。对于教育者来说，通过行为而获得

对儿童自我的认识，是最为根本的认识，但要认

识儿童自我，即认识儿童这个人，就需要准确地

把握儿童的行为意图，把握儿童与其环境的意义

关系。只有在这两个把握的基础上，教育者才能

够真正地认识儿童自我，认识儿童这个人。

四、儿童行为表现性意义的实践意蕴

作为儿童 意 义 世 界 外 显 中 介 的 行 为 表 现 概

念，意味着关于儿童行为的观念重构，即从儿童

行为的规范性意义和因果性关系转向行为的表现

性意义。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义对教育实践的展

开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义要求教育者必

须要把握每个儿童的独特性。近代教育理论一直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即 “什么样的环境、活动有

利于儿童”？近代教育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以普遍

而抽象的儿童概念为其思考的出发点，由此给教

育实践带来这样的结果，即从儿童的普遍特征出

发来设计教育环境、选择教育活动。但随着主体

性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要求教育者必须认真对待

每一个儿童，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普遍的理

念。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独特对待的教育理念，
使得基于儿童普遍性特征出发来确立教育方法与

手段的实践意识，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对现代

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儿童

教育的普遍性问题便为更加独特的问题所取代，
即：在此时此刻什么对这个孩子才是最恰当的？

提问方式变化的关键，在于由普遍意义上的 “儿
童”转向具体意义 上 的 “这 个 儿 童”。教 育 理 论

问题的变化所体现的是这样一种教育取向，即：
“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存在价值。教育就需要从

不同的角度看到人之为人的某个方面的特质，并

试图通过其自身的努力而彰显每个人所具有的独

特性。”［１５］而要 实 现 这 样 一 种 教 育 理 念，教 育 者

就必须要意识到，每个儿童都是独特的，儿童的

每一个行为都是其独特性的表现。然而，行为表

现概念的常识性理解，突出行为表现的规范性和

因果性，恰恰意味着忽略或无视儿童的独特性。
其实践的危害在于，一般性的规范要求导致某种

程度上的教育官僚主义，一种独断地以普遍性的

要求来管理个体行为的策略。由此，儿童个体的

内在需求成为外在规范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需要教育者从对行为的关注，返回到对行

为的意义世界的观照，通过对儿童行为的意图、
儿童与环境的意义关系之把握，去探索能够针对

“这个儿童”的教育实践。
其次，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义要求教育者具

有理解表现性意义的理论素养。教育实践并不单

纯是实践性的，而且也是理论性的。教育实践的

理论性要求教育者必须要对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

义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即对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之

意向性有一个解释性理解。对行为的表现性意义

的解释性理解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对行为

表现什 么 的 理 解。当 行 为 被 看 作 是 儿 童 的 表 现

时，则教育 者 就 需 要 通 过 对 儿 童 生 活 体 验 的 研

究，去准确 地 把 握 儿 童 的 行 为 究 竟 是 在 表 现 什

么。在任何特定的教育场景中，每个儿童的行为

都是表现性的，都蕴含着独特的意图，都反映出

个体与环境之间的某种不平衡关系，都是儿童自

我的体现。每个儿童都是 “这个儿童”，而不只

是 “儿童”。由此，理解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义，
意味着教育者必须要从所观察到的儿童的行为入

手，把自己所拥 有 的 意 识、观 念、思 想、理 论、
经验等放在一边存而不论，把每个儿童独特的行

为视为其内在的表现，以明了行为与意图、行为

与儿童自我的关系。二是在对行为的表现性意义

理解的基础上，理解对此独特的行为表现来说，
教育者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是最为恰当的。换言

之，教育者必须理解 “行为—表现”与 “教育者

所做”之间的契合关系，从而为儿童提供所需要

的指导和帮助。教师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建立

在对 “行为—表现”理解的基础之上。
再次，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义要求教育者恰

当处理行为表现性意义、规范性意义和因果性意

义的关系。它要求教育者将儿童行为的表现性意

义置于规范性意义及因果性关系之先，并使之成

为理解规范性意义和因果性关系的基础。行为的

表现性意义并不忽略传统的行为表现概念的规范

性要求。但与传统的行为表现概念所表现出来的

观念不同，行为的表现性意义要求教育者把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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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规范性判断，建立在对儿童在特定教育场景

中的行为之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并且

使对行为的观察和理解始终优先于对行为的规范

性判断。同 时，规 范 性 判 断 只 是 行 为 理 解 的 结

果，而非简单地依据规范性要求对行为表现作出

评判。在行为的表现性意义的意识中，规范性的

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判断的依据，而是教育者用来

处理事情的方法。福柯曾经指出，“规则是正确

处理事件的方法，而不用于判断已经发生的事件

的对错。”［１６］７９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强烈的

规范判断意识，有可能使教育者丧失敏感的教育

时机，并且也往往不能够找到真正有针对性的教

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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